
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英文演講暨英文作文競賽辦法 

 

一.目的：為提昇學生英文語文能力與興趣並選拔優秀選手培訓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.參加對象：(一)高一同學參加演講比賽，每班推薦二人參加，105 班可推派至多五人參加。 

(二)高二、高三同學參加作文及演講比賽，每班每項推薦二人參加，205、 305

及 214可推薦至多五人參加。(一人只報名一項，請勿重複)  

三.競賽時間：114 年 11月 12 日(星期三)第六、七節。  

四.競賽方式： 

(一)高一演講比賽 

 1.題目：由英文科教學研究會共同命擬，指定題目將於競賽前兩週公佈。 

   (1) 初賽指定題: 請參賽學生準備指定題一篇。 

   (2) 複賽即席題: 由初賽中擇優參加複賽，看圖即席演講，題目當場公佈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準備時間 5分鐘。  

2.時間： 

(1)指定題: 1.5分鐘，不足或超過 30秒扣 1分。進行至 1分鐘時，鳴 1短鈴提

醒，1.5分鐘鳴 1長鈴，演講立即結束。 

  (2)即席題: 2分鐘，進行至 1分 30秒時，鳴 1短鈴提醒，2分鐘鳴 1長鈴，演講

立即結束。 

 (二)高二、高三演講比賽 

 1.題目：由英文科教學研究會共同命擬，指定題目將於競賽前兩週公佈。 

   (1) 初賽指定題: 請參賽學生準備指定題一篇。 

   (2) 複賽即席題: 由初賽中擇優參加複賽，看圖即席演講，題目當場公佈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準備時間 5分鐘。  

2.時間：指定題 2分鐘，即席題 2分鐘。不足或超過 30秒扣 1分。進行 1分 30秒

時，鳴 1短鈴提醒，2分鐘鳴 1長鈴，演講立即結束。 

 (三)作文比賽 

1.題目：由英文科教學研究會共同命擬。 

2.時間：100分鐘。 

五.評分標準：  

(一)演講比賽 

1.指定題演講與看圖即席演講各以 100為滿分，並以指定題演講占總成績 40%，看     

  圖即席演講占總成績 60%，核計總成績。 

2.指定題演講以「語言能力」50％，「表達技巧」40％及「儀態」10％進行評分。 

3.看圖即席演講以「內容」30％，「語言能力」30%，「表達技巧」30％及「儀態」  

  10％進行評分。 

3.總成績遇有同分情形者，以時間接近 2分鐘者為優勝。 

(三)作文比賽 

     1.內容 30%，結構 20%，文法 20%，修辭 20%，標點與拼字 10%。 

     2.總成績遇有同分情形者，由英文科教學研究會決議優勝順序。 

六.評審老師：由本校英文科教師擔任之。  

七.獎勵：錄取前三名與佳作數名之學生將頒發獎狀乙紙，第 1-3名嘉獎兩次，4-6名嘉獎乙

次。 

八.本要點由教務處與英語科教學研究會討論後，陳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英文演講暨英文作文競賽報名表 

班      級    班 

報名項目(請勾選) 姓    名 座號 備註 

作文  演講    

作文  演講    

作文  演講    

作文  演講    

作文  演講    

作文  演講    

作文  演講    

作文  演講    

作文  演講    

作文  演講    

 

報名說明: 

(一)高一同學參加演講比賽，每班最多推薦二人參加，105班可推派至多五人參加。 

(二)高二、高三同學參加作文及演講比賽，每班每項各推薦二人參加，205、305及 214可推

薦至多五人參加。(一人只報名一項，請勿重複)  

(三)請導師與任課教師推薦適當人選與賽，並由學藝股長於 10月 17日(星期五)前，將報名

表送交教學組彙整，俾便辦理後續事宜。 

 

  

英文老師簽名：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
 

 


